
學生參加校外競賽補助申請
(校務行政系統－學生校外競賽補助表)

是否
符合補助資格並進入決賽

(若已取得校內外其他單位補助，不得

再申請本補助)

於規定期間內（賽前2週至獲獎公告後2週）

完成校務行政系統資料登錄並上傳申請文件
(申請表、材料明細、報名表影本、參賽規模證明、

作品或構想書等)

申請人所屬系所初審
(是否列為各科系(所)之畢業門檻

者及競賽等級確認)

核准

申請人所屬學院複審
（競賽專業性及經費合理性）

退回申請人
補正

兩週內補正

駁回
退回申請人

補正
兩週內補正

核准

副校長核准

 申請人檢附原始憑證
至學務處辦理核銷款項

結束

是

駁回

是

是

是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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